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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壹

納稅義務人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者，除其本人外，扣
除額提供查詢之對象如下：

但上開納稅義務人之配偶、子女、直系尊親屬或兄弟姊
妹屬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查無課稅年度戶籍登記
資料或與戶籍登記資料不符；已申請與納稅義務人分
開提供扣除額資料者；於課稅年度結(離)婚之配偶；於
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上已勾選
分居相關欄位者等，將無法提供該等對象之扣除額
資料。

Q1：綜合所得稅扣除額提供查詢之對象有哪些?
Ａ (一)

納稅義務人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配發有統一證號
者，提供其本人之扣除額資料。

(二)

配偶。1.
未成年［民國97年(含該年)以後出生者］子女。2.

課稅年度之前兩個年度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
列報扶養之直系尊親屬及兄弟姊妹。

4.

已成年［民國96年(含該年)以前出生者］且課稅年度
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之子女。

3.

Q2：如何查詢、下載綜合所得稅扣除額資料?

Ａ 憑證及行動電話認證查詢：以內政部核發之「自然人憑
證」(以下簡稱自然人憑證)或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已
申辦「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

、已註冊內政部行動自然人憑證(以下簡稱行動自然人
憑證)、衛生福利部核發之醫事人員憑證(以下簡稱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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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人員憑證)、其他經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以下統
稱憑證）或行動電話認證〔限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及
遠傳電信（含ibon mobile）用戶〕為通行碼，使用綜合
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或外僑綜合所得稅電
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醫事人員憑證及行動電話認證
不適用）經網際網路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
財資中心）查詢。

臨櫃查詢：持國民身分證正本（無國民身分證者，應提
示內政部核發之居留證正本）親自或委託他人至財政
部各地區國稅局（含其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查詢
扣除額資料。

(二)

查詢碼查詢：
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得利用各地區
國稅局核發之查詢碼、課稅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稅額試算通知書上所載之查詢碼、以憑證（不含行
動自然人憑證及醫事人員憑證）或行動電話認證透
過網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申請取得之查詢碼或以自然
人憑證透過統一（7-11）、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
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取得之查詢碼，搭配「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課稅年度12月31日戶口名簿上所
載之「戶號」及「出生年月日」為通行碼，使用綜合所
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資中心
查詢。

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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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而領有內政部移民署核發在
中華民國居留或停留證明文件並已配發統一證號之
納稅義務人得利用各地區國稅局核發之查詢碼、以
憑證(不含行動自然人憑證及醫事人員憑證)透過網
際網路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申請取得之
查詢碼或以外來人口自然人憑證透過統一（7-11）、
全家、萊爾富、來來(OK)便利商店多媒體資訊機列印
取得之查詢碼，搭配申報年度1月31日居留或停留證
明文件上所載之「統一證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號
或許可證號」及「出生年月日」，使用外僑綜合所得稅
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經網際網路向財資中心查詢。

2.

3

Q3：如何申請將本人與配偶之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

Ａ 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得申
請將其本人與配偶之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納稅義務
人已成年子女［民國96年(含該年)以前出生者］、直系
尊親屬或兄弟姊妹【未成年者［民國97年(含該年)以後
出生者］為其法定代理人】依規定納入提供納稅義務人
查詢其扣除額資料範圍者，亦得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
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申請年度及以後年度之
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即分開提供，毋須再行申請。

(一)

申請方式及期限：(二)
向財資中心申請者，應以憑證（不含行動自然人憑證
及醫事人員憑證）或以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及課稅年度12月31日戶口名簿上所載之「戶號」
為通行碼，於每年2月15日起至3月15日（或依行政
程序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日）止，透過網際網路至財

1.



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tax.nat.
gov.tw）申請。
向國稅局申請者，於每年3月15日（或依行政程序法
規定展延申請截止日）前，將申請書郵寄、傳真之方
式申請或遞送戶籍所在地國稅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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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及長期照顧特
別扣除額共8項。

Q4：綜合所得稅扣除額提供查詢、下載之項目有那
    些?

Ａ

可以，請檢附捐贈收據正本、繳費單據或繳納證明書正本（
教育學費得為影本）及國稅局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申報。

Q5：捐贈金額、繳費單據及災害損失證明金額大於
    查詢、下載之扣除額資料金額或資料有缺漏或
    查詢不到，可以依捐贈收據正本、繳費單據及
    災害損失證明申報扣除嗎?

Ａ

已依規定申請將本人之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者，得
於3月15日（或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日）
前，攜帶身分證及印章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以書面
撤銷原申請；依第一款規定以憑證透過網際網路向
財資中心申請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或扣除額
資料不提供者，於規定期限內得以憑證（不含行動
自然人憑證及醫事人員憑證）透過網際網路撤銷原
申請。

3.



不是，不論以網路、二維或人工方式申報綜合所得稅，申
報扣除之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
款利息、身心障礙特別扣除、教育學費特別扣除及長期照
顧特別扣除金額，如不超過向國稅局申請查詢或上網下
載之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可免檢附其捐贈收
據、繳費單據、國稅局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
明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但申報購屋借款利息列
舉扣除之其他證明文件，仍應依規定檢附。

Q6：只有網路申報所得稅扣除額，才可以免附捐贈
    收據、繳費單據、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者
    證明影本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嗎?

Ａ

5

不可以，必須有向國稅局申請查詢或上網下載扣除額資
料，申報扣除金額不超過申請查詢或下載金額且合於所
得稅法規定部分，才可以免檢附其捐贈收據、繳費單據、
國稅局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及身心
失能者證明文件。

Q7：沒有向國稅局申請查詢或上網下載扣除額資料
    ，直接依捐贈、保險費、醫藥及生育費、災害
    損失、購屋借款利息、身心障礙者資料、教育
    學費繳費資料及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申報，可
    以免附繳費單據及各相關證明文件嗎?

Ａ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扣除額資料無
法併同提供：

Q8：為什麼查不到扶養子女之扣除額資料?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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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稅義務人已成年之子女［民國96年(含該年)以前出
生者］申請扣除額資料不提供。

(七)

(五) 納稅義務人之已成年子女［民國96年(含該年)以前出
生者］於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與其他納稅義務人重複
申報。

(六) 納稅義務人已成年之子女［民國96年(含該年)以前出
生者］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查無課稅
年度戶籍登記資料或與戶籍登記資料不符。

(一)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經他人收養於課稅年度12月底前
辦妥收養登記。

(二)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於課稅年度雖未成年［民國97年
(含該年)以後出生者］惟已結婚（含課稅年度中結婚）。
但其於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
列報扶養者，不在此限。

(三)

納稅義務人之子女於課稅年度已成年［民國96年(含
該年)以前出生者］且在國內無正式學籍、未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及不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身
心失能者資格〔依教育部、國內大專以上院校、衛生福
利部、勞動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供高中
(職)與五專前三年在學學生之學籍資料、教育學費、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料
勾稽〕。但其於課稅年度中畢業者，不在此限。

(四)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未成年者［民國97年(含該年)
以後出生者］為其法定代理人】已申請與納稅義務人
之扣除額資料分開提供。

(七)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未成年者［民國97年(含該年)
以後出生者］為其法定代理人】已申請不提供本人扣
除額資料。

(八)

(五)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於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與其
他納稅義務人重複申報。

(六)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於課稅年度之前兩個年度未
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扣除額資料
無法併同提供：

Q9：為什麼查不到扶養兄弟姊妹之扣除額資料?

Ａ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查無
課稅年度戶籍登記資料或與戶籍登記資料不符。

(一)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經他人收養於課稅年度12月
底前辦妥收養登記。

(二)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於課稅年度已結婚（含課稅年
度中結婚）。

(三)

納稅義務人之兄弟姊妹於課稅年度已成年［民國96年
(含該年)以前出生者］且在國內無正式學籍、未領有身
心障礙證明及不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告須長期照顧之
身心失能者資格〔依教育部、國內大專以上院校、衛生
福利部、勞動部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供高
中(職)與五專前三年在學學生之學籍資料、教育學費、
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及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料
勾稽〕。但其於課稅年度中畢業者，不在此限。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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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於今年5月所得稅申報期間，將以查詢碼方式提供
給臨櫃查詢所得及扣除額資料之納稅義務人使用；亦可至
國稅局於報稅現場設置之網路申報輔導區，利用所查詢之
查詢碼請納稅服務人員協助完成網路報稅作業。

Q12：民眾持身分證正本親自或委託他人至財政部各
     地區國稅局查詢扣除額資料，國稅局將以何種
     方式提供資料?

Ａ

各資料單位提供之資料或金額有錯誤者，國稅局仍將依正
確資料核定計算。

Q11：如果資料單位提供之資料或金額有錯誤，可是
     已經依照查詢、下載之扣除額資料申報扣除，
     國稅局將會如何處理?

Ａ

納稅義務人之直系尊親屬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扣除額資
料無法併同提供：

Q10：為什麼查不到直系尊親屬之扣除額資料?

Ａ

納稅義務人之直系尊親屬無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查
無課稅年度戶籍登記資料或與戶籍登記資料不符。

(一)

納稅義務人之直系尊親屬於課稅年度之前一年度與其
他納稅義務人重複申報。

(二)

納稅義務人之直系尊親屬於課稅年度之前兩個年度未
連續被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列報扶養。

(三)

納稅義務人之直系尊親屬申請與納稅義務人之扣除額
資料分開提供。

(四)

納稅義務人之直系尊親屬申請扣除額資料不提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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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捐贈年度同一受贈單位之捐贈金額合計列示。
Q14：查詢、下載之捐贈金額如何列示?

Ａ

Q13：捐贈資料提供查詢、下載之受贈單位有那些?

Ａ 監察院所提供擬參選人依政治獻金法規定，以網路申
報該年度會計報告書之個人捐贈資料。

(一)

2,732家受贈單位提供個人現金捐贈資料，有關資料
提供單位請至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
https://tax.nat.gov.tw)扣除額單位電子資料交換/扣
除額資料提供單位查詢。

(二)

Q15：列報捐贈列舉扣除額規定為何?

Ａ 個人對合於所得稅法第11條第4項規定之教育、文化、
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及透過中央主管機關
設置之專戶對指定特定運動員（該特定運動員與捐贈
者並無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姻親關係）的捐贈，得
依同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之1規定，在不超過
綜合所得總額20﹪範圍內，列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
國防勞軍的捐贈、對政府的捐獻、對依行政法人法設
立行政法人的捐贈；依博物館法規定，對公立博物館
的文物、標本、藝術品或設備捐贈；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規定，出資捐贈或贊助辦理古蹟、古物等文化資產

(一)

捐贈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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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治獻金法第18條及第19條規定，具選舉權的個人
對政黨、政治團體及擬參選人之捐贈，得於申報所得稅
時，作為當年度列舉扣除額，不適用上開所得稅法第
17條有關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捐贈
列舉扣除額規定；個人對同一擬參選人每年捐贈總額
不得超過10萬元，且每一申報戶每年對各政黨、政治
團體及擬參選人捐贈的扣除總額，不得超過各該申報
戶當年度申報之綜合所得總額20%，其金額並不得超
過20萬元。

(二)

依私立學校法第62條規定，個人透過財團法人私立學
校興學基金會，對學校法人或該法96年12月18日修正
條文施行前已設立的財團法人私立學校的捐款，金額
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總額50％；惟如未指定捐款予特定
的學校法人或學校者，得全數列舉扣除。

(三)

之修復、再利用或管理維護的款項；依文化藝術獎助
及促進條例規定，對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或直轄市、縣

（市）文化基金會的捐贈，及以具有文化藝術資產價值
之文物、藝術品、古蹟等文化資產捐贈政府；依運動產
業發展條例規定，透過中央主管機關設置之專戶對未
指定特定運動員的捐贈，不受金額限制。以非現金財產
捐贈者，其申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應依「個人以非現金
財產捐贈列報扣除金額之計算及認定標準」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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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提供查詢、下載之保險費範圍為何?那些不包括
     在內?

Ａ 包括全民健康保險（含補充保費）、勞工保險、就業保
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農民健康保險、農民職業災害
保險、國民年金保險、軍公教人員保險、國內人壽保險
公司承保之人身保險及16家產險公司承保之傷害保
險及健康保險繳費資料。

(一)

不包括全民健康保險第四類及第五類被保險人及學
生平安保險之保險費。(但第四類被保險人之補充保
險費除外) 

(二)

保險費叁

11

縣市 醫院 

臺北市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振興醫院、臺安醫院、和信治癌
中心醫院、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萬華醫院、中心診所醫療
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
附設仁濟醫院、康寧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郵政醫院 、
景美醫院、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中山醫療社

申報捐贈列舉扣除金額如不超過查詢下載之金額且合
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可免檢附捐贈收據；如資料查詢
不到者仍應檢附捐贈收據正本。

Q16：納稅義務人以所查詢、下載之捐贈金額據以申
     報捐贈扣除額，是否仍應檢附捐贈收據?

Ａ

捐贈人如於捐贈時未提供身分證統一編號予受贈單位或
提供之身分證統一編號有誤，則捐贈資料將無法歸戶提
供，仍請自行檢據申報。

Q17：受贈單位是屬於今年國稅局所提供查詢之受贈
     單位，但為什麼還是查詢不到捐贈資料?

Ａ



Q19：人身保險保險費提供之保險公司有那些?

Ａ 現行國內人壽保險公司已全數提供。(一)

16家產險公司：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美商安
達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新安東京海
上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兆豐產物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紀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及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二)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直系親屬之人身保險（包
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傷害保險及年金保險）保險費（含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農民健康保險、
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國民年金保險、軍公教人員保險、學
生平安保險），被保險人與要保人應在同一申報戶內，每
人每年扣除24,000元，繳納之保險費未達24,000元者，就
其繳納數額扣除。但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直系
親屬之全民健康保險費（含補充保費），得不受金額限制，
可以全數扣除(以被保險人眷屬身分投保者，毋須與被保
險人同一申報戶）。

Q20：列報保險費列舉扣除規定為何?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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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1：為什麼查詢之保險費扣除額資料與實際繳納金
     額不同?

Ａ 查詢、下載之勞保費資料是屬於當年度1月份至12月
份由投保單位負責扣、收繳並應向勞保局繳納之保險
費。

(一)

同一要保人及被保險人當年度所繳納各項非健保人
身保險費合計顯示為一筆，繳納保險費合計在24,000
元以下者，顯示實際繳費金額，超過24,000元者，僅顯
示可扣除金額24,000元。

(三)

查詢、下載之健保費，包含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補充
保險費。其中第一類被保險人之全民健康保險費，係投
保單位代扣繳之當年度1月份至12月份應繳保險費；
第二類、第三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之全民健康保險費，
係該被保險人當年度實際繳納之保險費；第一類至第
四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之補充保險費，係扣費單位向
健保署申報之當年度實際扣繳補充保險費。

(二)

倘若查詢、下載之保險費扣除額資料，與實際扣繳金
額不符時，納稅義務人可自行檢據辦理申報。

(四)

不可以，只有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申報扣除金額不受金
額限制，所以勞保費應與人身保險、國民年金保險及軍、公、
教保險之保險費合併計算，每年扣除數額以不超過24,000
元為限。

Q22：收到服務單位開立之代扣保險費繳納證明，可
     以將健保費及勞保費合併為一筆申報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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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國內14家國軍醫院、29家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
16家榮民（總）醫院及10家國立大學附設醫院、342家
衛生所(含居家護理所)。

Q25：醫藥及生育費提供查詢、下載之醫院或診所有
     那些?

Ａ (一)

醫藥及生育費肆

全民健康保險第四類、第五類：例如，服兵役者、軍事學校
軍費學生、無依軍眷、軍人遺族及低收入戶，其健保費係由
所屬機關或各級政府全額補助，尚非由被保險人繳納。

Q23：為何未提供第四類、第五類被保險人之健保費
     資料?(第四類被保險人之補充保險費除外)

Ａ

被保險人眷屬人數超過3口者(如其眷屬為甲乙丙丁4人)，
其查詢、下載之眷屬健保費，係依眷屬身分證字號順序前3
口(如甲乙丙3人)計算保險費。因此，如被保險人選擇列報
眷屬丁替代眷屬乙者，則須檢附眷屬丁之相關單據，且不
得再申報眷屬乙之健保費。

Q24：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眷屬人數超過3口者，
     如果查詢、下載眷屬資料非被保險人選擇列報
     之眷屬，如何申報?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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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家市(縣)立醫院：(二)

縣市 醫院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臺北市立關渡醫院、臺北市立
萬芳醫院。

新北市 

基隆市 基隆市立醫院。 

新竹市 新竹市立馬偕兒童醫院 

臺南市 臺南市立醫院、臺南市立安南醫院。 

高雄市 

連江縣 連江縣立醫院。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43家私立醫學中心及分院(三)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高雄市立民生醫院、高雄市立
凱旋醫院、高雄市立大同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高雄市立鳳山醫院、高雄市立
岡山醫院、高雄市立中醫醫院。 

縣市 醫院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新竹市 
 

苗栗縣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三義慈濟中醫醫院。 

臺中市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興分
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中
東區分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豐原分院 、 臺中慈濟醫
院 。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二林基督教醫院、鹿港基督教醫院 。  

南投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 

雲林縣 
雲林長庚紀念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雲林基
督教醫院、斗六慈濟醫院。 

亞東紀念醫院、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汐止國綜
合醫院 、臺北慈濟醫院。

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馬偕紀念醫院、國泰綜合醫
院、臺北長庚紀念醫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臺
北分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癌醫中心醫院。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國泰綜合醫院、中國醫藥
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Q27：為什麼在同一家醫院就醫繳費之金額，與查詢、
     下載之醫藥及生育費資料金額不同?



臺中市 

 

彰化縣 彰化基督教醫院 、二林基督教醫院、鹿港基督教醫院 。  

南投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草屯分院 。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大林慈濟醫院。 

臺南市 奇美醫院、柳營奇美醫院、佳里奇美醫院。 

高雄市 
 

臺東縣 臺東馬偕紀念醫院、關山慈濟醫院 。 

花蓮縣 花蓮慈濟醫院、玉里慈濟醫院 。 
 

130家私立醫院(四)

縣市 醫院 

臺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維德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
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醫院 。 

怡仁綜合醫院、敏盛綜合醫院、大園敏盛醫院、龍潭敏盛
醫院、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天成醫院、天成

恩主公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
同仁醫院、新泰綜合醫院、全民醫院、財團法人
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新莊仁濟醫院、天主
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耕莘醫院、輔仁大學學校
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豐榮醫院、仁愛醫院
板橋中興醫院、宏仁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振興醫院、臺安醫院、
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同仁院醫療財團法人萬華醫
院、中心診所醫療財團法人中心綜合醫院、財團
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仁濟院附設仁濟醫院、康寧
醫療財團法人康寧醫院、郵政醫院、景美醫院、
宏恩醫療財團法人宏恩綜合醫院、中山醫療社團
法人中山醫院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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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長庚紀念醫
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 。

雲林長庚紀念醫院、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
雲林基督教醫院、斗六慈濟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中興分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國醫藥大
學附設醫院臺中東區分院、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
院豐原分院、臺中慈濟醫院 。

申報扣除金額是否需要檢附收據或診斷證明，請依以下說
明辦理：

Q29：經查詢下載醫藥及生育費資料後，如何申報列
     舉扣除金額?是否要檢附繳費收據?

Ａ

申報扣除金額如不超過查詢或下載金額且合於所得稅
法規定部分，可免檢附其繳費單據，惟如有依規定應另
行檢附診斷證明者（例：因牙病所為鑲牙、假牙製作及
齒列矯正之醫療費支出），仍應依規定檢附。

(一)



 
 

 
 

嘉義市 

嘉義基督教醫院、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 祥太醫療社團法
人祥太醫院、慶昇醫療社團法人慶昇醫院、仁德醫療社團
法人陳仁德醫院 。 

臺南市 

台南新樓醫院、麻豆新樓醫院、永和醫院、營新醫院 、 柳
營奇美居家護理所 、永康奇美居家護理所、佳里奇美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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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中山醫院 、西園醫療社團法人西園醫院。

新北市 

恩主公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同仁醫
院、新泰綜合醫院、全民醫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北
仁濟院附設新莊仁濟醫院、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永和
耕莘醫院 、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 豐
榮醫院、仁愛醫院、板橋中興醫院、宏仁醫院。 

基隆市 
 

桃園市
 

 

新竹縣 仁慈醫院、大安醫院、東元綜合醫院 。 

新竹市 南門綜合醫院 。 

苗栗縣 
 

苗栗市 梓榮醫療社團法人弘大醫院 。 

臺中市
 

 

彰化縣
 

維德醫療社團法人基隆維德醫院、醫療財團法人
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臺灣礦工醫院 。

怡仁綜合醫院、敏盛綜合醫院、大園敏盛醫院、
龍潭敏盛醫院、宏其醫療社團法人宏其婦幼醫院、
天成醫院、天成醫療社團法人天晟醫院、沙爾德
聖保祿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聖保祿醫院、長慎醫
院、聯新國際醫院桃新分院、聯新國際醫院、新國
民醫療社團法人新國民醫院、中美醫院、天祥醫院 。

為恭紀念醫院、大順醫院、大千醫療社團法人南
勢醫院、重光醫院 。

維新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仁
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惠盛醫院、清海
醫院、清泉醫院、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台中仁愛
之家附設靜和醫院、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宏恩醫
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光田醫療社團
法人光田綜合醫院、長安醫院、童綜合醫療社團
法人童綜合醫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佑民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竹山秀傳醫院、彰
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惠和醫院
東華醫院 。

南投縣

秀傳紀念醫院、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員榮醫院 、彰
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
教醫療財團法人漢銘基督教醫院、員郭醫院、惠來
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院、仁和醫院、常春醫院、洪宗
鄰醫療社團法人洪宗鄰醫院 。

天主教若瑟醫院、天主教中華道明修女會醫療財
團法人天主教福安醫院 。

雲林縣



南投縣 
佑民醫院、埔里基督教醫院、竹山秀傳醫院 、 彰化基督教
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惠和醫院、東華醫院 。  

雲林縣 
天主教若瑟醫院、天主教中華道明修女會醫療財團法人天
主教福安醫院 。 

嘉義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宜蘭縣 

 

 

 

台東基督教醫院、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
台東聖母醫院 。

屏東基督教醫院、南門醫院、輔英科技大學附設
醫院、民眾醫院、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
寶建醫院、安泰醫院、潮州安泰醫院、恆春基督教
醫院、茂隆骨科醫院、佑青醫療財團法人佑青醫院 。

嘉義基督教醫院、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祥太醫
療社團法人祥太醫院、慶昇醫療社團法人慶昇醫院
仁德醫療社團法人陳仁德醫院 。

義大醫院、健仁醫院、聖功醫院、高雄基督教醫
院、高雄仁愛之家附設慈惠醫院、新華醫院、義
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義大醫療財團
法人義大大昌醫院、新高鳳醫院、燕巢靜和醫療
社團法人燕巢靜和醫院、秀傳醫療社團法人高雄秀
傳紀念醫院、新上琳醫院 。

台南新樓醫院、麻豆新樓醫院、永和醫院、營新
醫院、柳營奇美居家護理所、永康奇美居家護理所、
佳里奇美居家護理所、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 。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天主
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附設羅東聖母居家護理所
羅東博愛醫院、杏和醫院、宜蘭員山醫院、宜蘭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愛醫院、海天醫療社團法
人海天醫院 。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
院、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

花蓮縣

澎湖縣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惠民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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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家醫療財團法人-診所(五)

縣市 診所 

臺北市 

 

新北市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診所 。 

基隆市 醫療財團法人臺灣區煤礦業基金會礦工基隆診所 。 

嘉義市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嘉義慈濟診所 。 

 

尹書田醫療財團法人書田泌尿科眼科診所、國泰醫
療財團法人內湖國泰診所、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
生醫藥基金會遠東聯合診所 。

縣市 診所 

臺北市 潤弘診所。 
高雄市 心之森心理治療所。 

金門縣 金門生殖醫學診所。 

 

3家經財政部認定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療(事)機構(六)

22,171家健保特約私人診所。(七)

Q26：列報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規定為何?

Ａ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及生育費，以付
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或經財政
部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之醫療(事)機構者為限。
但受有保險給付及非屬醫療性質部分，不得扣除。

(一)

(二) 財政部114年10月16日台財稅字第11404641660號令
核釋，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至衛生福利部體
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之特約
人工生殖機構進行人工生殖技術療程，如該機構非屬
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且未經財政部
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惟該療程相關醫療費用經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補助者，納稅義務人得於核
准後就該等醫療費用，減除接受政府補助及受有保險
給付部分，列報支付費用年度綜合所得稅之醫藥及生
育費列舉扣除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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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1年7月6日起，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
如屬因身心失能無力自理生活而須長期照護者，其付
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及診所或其他合
法醫院及診所的醫藥費。

財政部114年10月16日台財稅字第11404641660號令
核釋，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至衛生福利部體
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之特約
人工生殖機構進行人工生殖技術療程，如該機構非屬
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且未經財政部
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惟該療程相關醫療費用經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補助者，納稅義務人得於核
准後就該等醫療費用，減除接受政府補助及受有保險
給付部分，列報支付費用年度綜合所得稅之醫藥及生
育費列舉扣除額。

(三)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因身心障礙購買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26條規定之醫療輔具及同法第
71條第2項授權訂定之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
法第2條所列「身體、生理與生化試驗設備及材料」、「
身體、肌力及平衡訓練輔具」、「具預防壓瘡輔具」及「
個人行動輔具之身心障礙嬰幼兒特製推車」4項輔具，
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核准者，得就未獲補助部分之輔
具支出列報醫藥費列舉扣除；另主管機關未予補助或
納稅義務人未申請補助者，應檢附醫師出具之診斷證
明及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核實申報列舉扣除。

(四)

Q27：為什麼在同一家醫院就醫繳費之金額，與查詢、
     下載之醫藥及生育費資料金額不同?

查詢、下載之醫藥及生育費資料，是納稅義務人、配偶或
申報受扶養親屬於當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實際給付該
醫院之掛號費、部分負擔及自費金額等合計總額，惟該資
料金額不含涉病患隱私之科別（如愛滋、戒毒）及科別名
稱中含有整形、整型、美容、美膚、保養品、植髮中心、齒顎
矯正、健檢、健診、體檢、團檢、保健、健康檢查、健康管理、
健康諮詢、健康教室、健康促進、健管中心、護理、照護、養
護、安養、日托、仁愛之家、預防醫學中心、檢驗、纖體健康、
坐月子中心、美中、醫美中心、檢測、居家服務、居(護)、高
檢自費、「自費」、「篩檢」、「快篩」、「影印」、「紀錄」及「複製」
等文字之科別。

Ａ



如查詢、下載之醫藥及生育費金額中，有向醫院或中央健
康保險署申請之退費、受有保險給付及非屬醫療性質之情
形，應以減除該等金額後之餘額申報扣除。

Q28：如果以所查詢、下載之醫藥及生育費金額據以
     申報醫藥及生育費列舉扣除額，是否可於申報
     時全數列舉扣除?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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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長庚紀念醫院、高
雄醫學大學附設高醫岡山醫院 。 

臺東縣 臺東馬偕紀念醫院 、關山慈濟醫院 。  

花蓮縣 花蓮慈濟醫院、玉里慈濟醫院 。 

 

查詢、下載之醫藥及生育費資料，是納稅義務人、配偶或
申報受扶養親屬於當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實際給付該
醫院之掛號費、部分負擔及自費金額等合計總額，惟該資
料金額不含涉病患隱私之科別（如愛滋、戒毒）及科別名
稱中含有整形、整型、美容、美膚、保養品、植髮中心、齒顎
矯正、健檢、健診、體檢、團檢、保健、健康檢查、健康管理、
健康諮詢、健康教室、健康促進、健管中心、護理、照護、養
護、安養、日托、仁愛之家、預防醫學中心、檢驗、纖體健康、
坐月子中心、美中、醫美中心、檢測、居家服務、居(護)、高
檢自費、自費、篩檢、快篩、影印、紀錄及複製等文字之科別。

申報扣除金額是否需要檢附收據或診斷證明，請依以下說
明辦理：

Q29：經查詢下載醫藥及生育費資料後，如何申報列
     舉扣除金額?是否要檢附繳費收據?

Ａ

申報扣除金額如不超過查詢或下載金額且合於所得稅
法規定部分，可免檢附其繳費單據，惟如有依規定應另
行檢附診斷證明者（例：因牙病所為鑲牙、假牙製作及
齒列矯正之醫療費支出），仍應依規定檢附。

(一)

申報扣除金額，非屬可供下載查詢範圍金額者，仍應依
規定檢附繳費單據、診斷證明等文件。
舉例：納稅義務人甲君全戶之醫藥生育費資料經查詢
下載金額為10,000元；退費、保險給付及非屬醫療性質
醫藥費金額為4,000元；另有非屬可供查詢下載範圍醫
療院所開具之醫療繳費單據2,000元；則甲君可列舉申
報之醫藥生育費扣除額為8,000元（10,000元-4,000元
＋2,000元），應檢附前開非屬可供查詢下載範圍之醫
療繳費單據。

(二)



因為本年度提供查詢、下載資料範圍，係以261家公私立
醫院(含居家護理所)、342家衛生所(含居家護理所)與6家
醫療財團法人-診所及3家經財政部認定會計紀錄完備正
確之醫療(事)機構提供之醫藥及生育費部分資料，及依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提供22,171家私人診所之部分
負擔金額及就診次數，按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蒐集該診
所之掛號費單價，計算之醫藥及生育費部分資料為限。因
此，除上述資料以外之醫藥及生育費資料，非屬提供查詢
下載資料範圍。

Q30：為什麼查詢之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會有缺
     漏或查詢不到之情形?

Ａ

A：考量個人隱私之特殊需要，可申請不提供「全部扣除額
資料」或「醫藥及生育費扣除額資料」，申請年度及以後年
度之該項資料即不予提供。申請方式如下：

Q31：如何申請扣除額資料不提供?

Ａ

線上申請：可以自然人憑證、「健保卡及密碼」、其他經
財政部同意之電子憑證或以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及課稅年度12月31日戶口名簿上所載之「戶
號」為通行碼，於每年2月15日起至3月15日（或依行政
程序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日）止，透過網際網路至財政
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網址：https://tax.nat.gov.
tw)申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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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仁慈醫院、大安醫院、 東元綜合醫院 。

新竹市 南門綜合醫院 。 

苗栗縣 
為恭紀念醫院、崇仁醫院、大順醫院、大千醫療社團法人
南勢醫院、重光醫院 。 

苗栗市 梓榮醫療社團法人弘大醫院 。 

臺中市 

維新醫院、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台中仁愛醫院、仁愛醫療財
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惠盛醫院、清海醫院、清泉醫院、
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臺中仁愛之家附設靜和醫院 、 亞洲大
學附屬醫院 、宏恩醫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光
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 長安醫院、童綜合醫療社
團法人童綜合醫院、林新醫療社團法人烏日林新醫院 。  

彰化縣 

秀傳紀念醫院、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員榮醫院、 彰化基督
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
人漢銘基督教醫院、員郭醫院、惠來醫療社團法人宏仁醫

申報扣除金額，非屬可供下載查詢範圍金額者，仍應依
規定檢附繳費單據、診斷證明等文件。
舉例：納稅義務人甲君全戶之醫藥生育費資料經查詢
下載金額為10,000元；退費、保險給付及非屬醫療性質
醫藥費金額為4,000元；另有非屬可供查詢下載範圍之
報之醫藥生育費扣除額為8,000元（10,000元-4,000元
＋2,000元），應檢附前開非屬可供查詢下載範圍之醫
療繳費單據。



申報扣除金額如不超過查詢、下載金額且合於所得稅法
規定部分，可免檢附國稅局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如資料
查詢不到者，仍應檢附國稅局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或其
他證明文件。

Q34：納稅義務人以所查詢、下載之災害損失金額，
     據以申報災害損失列舉扣除額，是否仍應檢附
     國稅局核發之災害損失證明?

Ａ

災害損失伍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
失，檢具損失清單及證明文件，報經國稅局核發災害損失
證明書者。

Q32：災害損失提供查詢、下載之範圍為何?

Ａ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損
失，如震災、風災、水災、旱災、寒害、火災、土石流、海嘯、
瘟疫、蟲災、戰爭、核災、氣爆，或其他不可預見、不可避免
之災害或事件，且非屬人力所能抗拒者為限等損失，但受
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Q33：列報災害損失列舉扣除之規定為何?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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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財團法人義大癌治療醫院、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大昌醫
院、新高鳳醫院、燕巢靜和醫療社團法人燕巢靜和醫院 、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高雄秀傳紀念醫院、新上琳醫院  。 

屏東縣 

屏東基督教醫院、南門醫院、輔英科 技大學附設醫院、民
眾醫院、迦樂醫療財團法人迦樂醫院、 寶建醫院、安泰醫
院、潮州安泰醫院、恆春基督教醫院、茂隆骨科醫院  。 

臺東縣 
台東基督教醫院、天主教花蓮教區醫療財團法人台東聖母
醫院 。 

宜蘭縣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羅東聖母醫院 、天主教靈醫會
醫療財團法人附設羅東聖母居家護理所 、羅東博愛醫院 、
杏和醫院、宜蘭員山醫院、宜蘭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宜蘭仁
愛醫院 。 

花蓮縣 
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壽豐分院、臺灣
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 

澎湖縣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人惠民醫院 

 

郵寄、傳真、臨櫃申請：於每年3月15日（或依行政程序
法規定展延申請截止日)前臨櫃填妥申請書或郵寄（以
原寄郵局郵戳為準）、傳真至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請
書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網址:https://www.etax.nat.
gov.tw)下載運用。

(二)



購屋借款利息陸

Q35：購屋借款利息提供查詢、下載之金融機構有那
     些?

Ａ 現行國內31家本國銀行、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23
家信用合作社、276家農會信用部、25家漁會信用部、
全國農業金庫股份有限公司及農金資訊股份有限公
司已全數提供。

(一)

3家外商銀行：匯豐（臺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
打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臺灣)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二)

14家人壽保險公司：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
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三商美邦人壽保
險股份有限公司、元大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
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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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14年10月16日台財稅字第11404641660號令
核釋，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至衛生福利部體
外受精（俗稱試管嬰兒）人工生殖技術補助方案之特約
人工生殖機構進行人工生殖技術療程，如該機構非屬
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療院所且未經財政部
認定其會計紀錄完備正確，惟該療程相關醫療費用經
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補助者，納稅義務人得於核
准後就該等醫療費用，減除接受政府補助及受有保險
給付部分，列報支付費用年度綜合所得稅之醫藥及生
育費列舉扣除額。

不是，須再自行檢視是否符合「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列
報規定，符合規定者始可列報。購屋借款利息之扣除應符
合下列要件：

Q36：如果查詢、下載之資料為購屋借款利息，是否
     就可以於申報時列舉扣除?

Ａ

房屋登記必須為同一申報戶之本人、配偶或受扶養親
屬所有，並於課稅年度在該地址辦竣戶籍登記。

(一)

該房屋必須未出租、非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二)
每一申報戶以1屋為限。(三)
當年度實際之貸款利息支出須先減除儲蓄投資特別扣
除額，以其餘額申報，並不得超過30萬元。

(四)

「修繕貸款」或「消費性貸款」不得列報扣除，惟如確係
用於購置自用住宅並能提示相關證明文件者，仍可列
報。

(五)

不是，仍須自行檢視，符合「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列舉
扣除規定時始得列報。

Q37：如果查詢、下載多筆購屋借款利息，是否均可
     以於申報時列舉扣除?

Ａ

不用再檢附利息清單正本，但是其他證明文件仍必須依規
定檢附。如：檢附戶口名簿影本，以證明課稅年度在該地址
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Q38：如果查詢、下載之購屋借款利息與貸款銀行寄
     出之利息清單中購屋借款利息金額相同，銀行
     利息清單正本還要檢附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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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符合「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列舉扣除規定，並檢附
利息清單正本（載明或填註該房屋坐落地址、所有權人、
借款人、取得日、借款用途）、戶口名簿影本、房屋所有權
狀影本、轉貸證明等其他證明文件，仍得列報列舉扣除。

Q39：如果課稅年度有購屋借款利息支出，但卻查詢、
     下載不到，或是查詢、下載之購屋借款利息與
     貸款銀行寄出之利息單據內容不同，是否仍可
     列舉扣除?

Ａ

請於查詢清單或利息單據上自行補註及簽章，併同建物權
狀及戶籍資料影本辦理申報。

Q40：如果查詢、下載之購屋借款利息，未載明房屋
     坐落地址、房屋所有權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姓
     名、房屋所有權取得日等欄位，應該如何辦理
     申報?

Ａ

納稅義務人非以購屋貸款名義借款（如：消費性貸款、修繕
貸款等）之利息，原則上不准認列，但借款確係用於購置自
用住宅並能提示相關證明文件、所有權狀等供核，仍可列
報。另如因貸款銀行變動或換約者，僅得就原始購屋貸款
未償還額度內支付之利息列報，應提示轉貸之相關證明文
件，如原始貸款餘額證明書及清償證明書等影本供核。

Q41：如果查詢之購屋借款利息非屬購屋貸款名義借
     款，是否可以列舉扣除?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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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下載之醫藥及生育費資料，是納稅義務人、配偶或
申報受扶養親屬於當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實際給付該
醫院之掛號費、部分負擔及自費金額等合計總額，惟該資
料金額不含涉病患隱私之科別（如愛滋、戒毒）及科別名
稱中含有整形、整型、美容、美膚、保養品、植髮中心、齒顎
矯正、健檢、健診、體檢、團檢、保健、健康檢查、健康管理、
健康諮詢、健康教室、健康促進、健管中心、護理、照護、養
護、安養、日托、仁愛之家、預防醫學中心、檢驗、纖體健康、
坐月子中心、美中、醫美中心、檢測、居家服務、居(護)、高
檢自費、「自費」、「篩檢」、「快篩」、「影印」、「紀錄」及「複製」
等文字之科別。



Q42：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資料提供查詢、下載之範
     圍為何?可扣除金額如何顯示?

Ａ 依衛生福利部提供114年度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資料，納稅
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符合規定者，可扣除金額一律
顯示218,000元。

Q43：列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之規定為何?

Ａ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申報受扶養親屬如為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者，或精神衛生法第3條第4款規定之病人（須檢附專科
醫師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影本，不得以重大傷病卡代替），每
人每年扣除218,000元。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柒

Q44：納稅義務人以所查詢、下載之身心障礙特別扣
     除額申報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是否仍應檢附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Ａ 申報扣除之身心障礙者資料如與查詢、下載之資料相符，
可免檢附身心障礙證明影本；如資料查詢不到者，仍應檢
附身心障礙證明影本或精神衛生法專科醫師開立之嚴重
病人診斷證明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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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人且同一學校所繳納學費在25,000元以下者，列示實
際繳費金額；超過25,000元者，僅列示每人可列報扣除金
額25,000元，惟子女就讀兩所（以上）不同大專院校者，將
分別列示。

Q46：所查詢、下載之教育學費金額如何列示?

Ａ

納稅義務人申報扶養就讀大專以上院校子女的教育學費，
每人每年可扣除25,000元，不足25,000元者，以實際繳納
數為限，已接受政府補助者，應以扣除補助金額後之餘額
在25,000元限額內列報。但就讀空大、空中專校及五專前3
年者不適用本項扣除額。

Q47：列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規定為何?

Ａ

Q45：教育學費提供查詢、下載之學校有那些?

Ａ 教育部所轄149所國內大專院校(不含空中大學、專校
及五專前3年)已全數提供。

(一)

如申報扶養之子女就讀國外大專以上院校而屬自費部
分學費，仍請自行檢據申報。

(三)

國防部所轄陸軍、海軍、空軍官校、國防大學、國防醫
學院及內政部所轄中央警察大學之自費生學費資料。

(二)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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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人員領取之子女教育補助費，屬於薪資所得，尚非所
得稅法第17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5所稱「政府補助」，無
須自查詢、下載之教育學費中扣除。

Q50：公教人員領取之子女教育補助費，是否應自查
     詢、下載之教育學費扣除?

Ａ

申報之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金額如不超過查詢、下載之金
額且合於所得稅法規定部分，可免檢附繳費收據或繳納
證明書影本；如資料查詢不到者，仍應檢附繳費收據或繳
納證明書影本。

Q48：納稅義務人以所查詢、下載之教育學費金額，
     據以申報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是否仍應檢附
     繳費收據?

Ａ

申報扶養之子女就讀於國內大專以上院校，註冊時一併
繳交之宿舍費，因查詢、下載之學費扣除額，無法單獨將
宿舍費列示，可憑註冊時繳交之宿舍費或學費（其中宿舍
費金額應明確劃分）收據影本，將宿舍費申報於「房屋租
金支出特別扣除額」項下扣除，但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
扶養直系親屬等人在中華民國境內有房屋，或有以設定
地上權方式之房屋使用權者，除其房屋符合財政部113年
12月3日台財稅字第11304656750號令規定可視為非自
有房屋外，不得申報房屋租金支出扣除。

Q49：註冊時一併繳交之宿舍費，可否列報扣除?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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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1：申報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應檢具什麼證明文件?

Ａ 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課稅年度有效之聘僱許可函
或招募許可函影本（不包括依勞動部法規放寬之年滿
80歲且僅持身分證明文件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
之被看護者）。

(一)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玖

長照需要等級2-8級並使用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
付辦法之服務：課稅年度使用服務繳費收據影本1張

（須註記特約服務單位名稱、失能者姓名、身分證統
一編號及長照需要等級，並依長期照顧特約管理辦
法第16條規定，載明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
附表四所定照顧組合名稱及該碼別服務費用總價，
並將碼別明細、次數、日期、單價、部分負擔及其他細
項，以附件方式列表。免部分負擔無收據者檢具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二)

入住住宿式服務機構或團體家屋者：(三)
課稅年度入住適格機構累計達90日之繳費收據影
本（須註記機構名稱、住民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入住期間及床位類型；受全額補助無收據者檢具地
方政府公費安置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

1.

前一年度已入住達90日且持續入住至課稅年度死
亡，致課稅年度入住日數未達90日者，需檢附課稅
前一年度(需累計達90日)、可資證明持續入住含括
至課稅年度之繳費收據影本及死亡診斷書。

2.

30



Q52：列報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之規定為何?

Ａ 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個人符合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
之須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資格」，納稅義務人、配偶
或受扶養親屬只要符合身心失能資格其中1項，每人
每年定額扣除18萬元。

(一)

課稅年度(含)前，符合長照需要等級第2至第8級，且
連續6個月每個月中至少有1次，由各級政府補助使
用居家照顧服務、日間照顧服務或家庭托顧服務之
繳費收據影本，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照顧服務
管理資訊平台查詢符合連續6個月，每個月至少有1
次照顧服務紀錄(但不包含社區式交通接送BD03)，
開立照顧服務紀錄之證明文件。

3.

課稅年度有效(指開立日起1年期間含括課稅年度)
之醫師診斷證明書影本，須符合勞動部公告之病症
或病況(其中項次第1項至第9項須年齡滿70歲以上，
第2項至第7項須另附效期內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
病證明)。

4.

在家自行照顧無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需求者：(四)
符合可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特定身障項目之一，
或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身心障礙類別鑑定向度：課
稅年度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1.

經指定醫療機構進行專業評估，並符合聘僱外籍家
庭看護工資格：課稅年度有效(指開立日起1年期間
含括課稅年度)之病症暨失能診斷證明書影本為證
明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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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拾

114年度綜合所得稅扣除額資料提供單位明細，可至財政部
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https://tax.nat.gov.tw)，點選個人/
綜合所得稅/綜所稅結算申報/申報查詢/扣除額資料提供單
位查詢，輸入統一編號或單位名稱關鍵字線上查詢。

Q54：如何查詢扣除額資料之提供單位?

Ａ

申報扣除之身心失能者資料如與查詢、下載之資料相符，
可免檢附證明文件；如資料查詢不到者，仍應檢附證明文
件。

Q53：納稅義務人以所查詢、下載之長期照顧特別扣
     除額申報長期照顧特別扣除額，是否仍應檢附
     身心失能者證明文件?

Ａ

選擇股利及盈餘按28%單一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2.
納稅義務人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規定計算之基本所
得額超過同條例規定之扣除金額750萬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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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扣除：(二)
經減除本項及房屋租金支出特別扣除額後，全年綜
合所得稅適用稅率在20%以上，或採本人或配偶之
薪資所得或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適用稅率在20%
以上。

1.








